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 

校園規劃願景小組設置計畫 

 

第一條 為推動本校老舊校舍整建事宜，設置「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南棟

老舊校舍整建工程校園規劃願景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共置成員 18人，任務如表列： 

NO 組別職稱 

組 織 成 員 職  掌  分  工 

建議名單 職稱 

01 召集人 翁慶才 校長 綜理督導改建工程各項業務。 

02 
執行 

秘書 
洪志一 總務主任 

負責統整、執行工程各項業務。 

協助執行工程發包及本小組運作等相關業務。 

03 委員 陳富忠 家長會長 基於學生家長立場，提供校舍改建意見。 

04 委員 陳宜亨 教務主任 
督導、協助校園規劃之運作 

負責工程期間有關課程、教學等事項。 

05 委員 李文盛 學務主任 
協助校園改建中學生活動、教學場域及校園安

全之規劃。 

06 委員 蔡慧華 輔導主任 協助校園改建中輔導課程與輔導環境之規劃。 

07 委員 何慧慈 
資源資優班 

教師代表 

協助校園改建中課程與教學之規劃。 

負責工程期間有關資源班學生輔導、特教工作

等事項。 

08 委員 蔡毓芬 
低年級教師代表 

教學駔長 

基於低年級教師及學生立場，提供校舍改建意

見。協助校園改建中課程與教學之規劃。 

09 委員 王瑞斌 
 中年級 

教師代表 

基於中年級教師及學生立場，提供校舍改建意

見。 

10 委員 張樂地 
 高年級 

教師代表 

基於高年級教師及學生立場，提供校舍改建意

見。協助校園改建中資訊設備之規劃。 



 

 

第三條  本小組為任務編組，由校長就第二條所列人員聘任之，任期自聘任日

起至工程驗收完工日止。 

 

第四條 本小組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執行秘書則由總務主任擔任。會議召開時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小組成員出席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會，議案經

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者，始得決議。其餘會議規範悉依內政部有

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上級長官、專家學者、建築師、建築

顧問、廠商、社區人士…等人列席指導或提供諮詢。 

 

第六條 本小組之主要職責如左： 

一、 研議關於校區規劃事宜。 

二、 研議關於校園之新建、整修及空間使用事宜。 

三、 研議關於校園景觀規劃事宜。 

四、 審議校園工程建設過程中之相關事宜。 

五、 研議其他有關校園規劃事宜。 

 

11 委員 蘇益生 
藝術與人文專長

教師會長 
基於專業立場，協助提供校舍改建規劃意見。 

12 委員 劉素嫦 幼稚班代表 

基於專業立場，協助提供校舍改建規劃意見。 

負責工程期間有關幼稚班學生輔導、特教工作

等事項。 

13 
諮詢 

委員 
李復興 

立委 

校友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14 
諮詢 

委員 
吳益政 

學區議員 

前任家長會長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15 
諮詢 

委員 
薛錦綢 

社區代表（城西

里長）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16 
諮詢 

委員 
蘇素平 

高雄市創造力學

習中心主任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17 
諮詢 

委員 
蔡長修 退休老師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18 
諮詢 

委員 
黃玉鳳 視覺藝術專家 

協助校園改建中友善校園之規劃，提供校舍改

建意見。 



第七條 本小組每月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經召集人同意或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 

 

第八條 本小組之各項決議，應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校長如對決議事項認有不

妥或窒礙難行或有違法疑慮時，應再交付本小組重為研議，或陳報上級

機關核示。 

 

 

第九條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